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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 

我公司对于贵部《关于对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

报问询函【2019】第 381 号）提出的问题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函中的词语和简称与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中各项词

语和简称的含义相同。） 

 

问题 1、年报显示，你公司重组标的宁波科诺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

诺精工”）2017 年、2018 年实现业绩 2962 万元、3412 万元，连续两年未完成业绩

承诺。科诺精工对应商誉余额为 19723 万元，2018 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888 万元。

重组配套募集资金项目“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新材料项目”2018年投入金额为 11889 万

元，工程进度为 5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1）科诺精工对应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关键参数、主要假设、预测指标的确定依据，较重组报告书、以前报告期减值测试

所选取参数、假设、指标的差异及合理性，当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否充分、

合理；（2）科诺精工连续两年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市场环境、行业情况、公司

经营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新材料项目”的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请保荐机构和审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补充说明及回复： 

（1）科诺精工对应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关键参数、主要假设、预测指标的确定依据，

较重组报告书、以前报告期减值测试所选取参数、假设、指标的差异及合理性，当期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否充分、合理；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末完成了科诺精工 95.3235%股权的收购，从 2018 年2 月起将科

诺精工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合并报表产生商誉 19,723.36 万元。在 2018 年年报编制过程

中,公司委托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科诺精工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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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估值，并出具了苏华估报字[2019]第 008 号的估值报告，公司根据估值进行商誉减值测

试，最终确认减值准备 887.57 万元。2018 年度公司为公司首期将科诺精工纳入合并报表，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对于主要假设、预测指标的确定依据较重组报告书的对比情况

如下表： 

对比

因素 
明细 重组时 2018 年商誉减值测试报告 备注 

主要

参数

确定

依据 

收益期和预

测期 
5 年 1 期（即 2017 年 4 月~2022 年） 5 年（2019 年-2023 年） 

重组时报告基

准日为2017年

3 月 31 日，减

值测试基准日

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现金流口径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 

重组时报告为

企业价值；减

值测试为资产

组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 

折现率 WACC 模型 WACC 模型   

非经营性资

产及负债和

溢余资产 

非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负债 无   

评估

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公开市场假设：有自愿的卖方和

买方，地位是平等的；买卖双方都

有获得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

间，交易行为是在自愿的、理智的

而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

的；待评估资产可以在公开市场上

自由转让；不考虑特殊买家的额外

出价或折价。 

2、持续经营假设：假设被评估项目

合法有效，项目规划、资产运行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并在

评估目的实现后，企业可以持续经

营，其全部资产可以保持原地原用

途继续使用下去； 

3、评估基准日后国家的宏观和行业

政策与现时基本一致，被评估单位

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

的重大变化（如：政治动乱、经济

危机、恶性通货膨胀等）； 

4、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

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的经营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二）特殊假设 

1、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采用的会计

（一）一般假设 

1、持续经营假设：假设估

值基准日后，资产组所涉及

公司可以持续经营下去，企

业的全部资产可以保持原

用途继续使用下去。 

2、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

待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

过程中，根据待估资产的交

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

值。 

3、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

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

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

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

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

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

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

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

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

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二）特殊假设 

1、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

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

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

重组时特殊假

设第 4 条在商

誉减值测试时

已实现，其他

假设无明显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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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

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2、假设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

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 

3、假设被评估单位不会因为管理层

或股权结构的变动而导致经营模

式、销售政策、成本及费用控制发

生重大变化； 

4、假设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计划、

新建的 1 条铝合金精密管棒材生产

线建设计划将如期实现，新建项目

投资额、新生产线产能与计划基本

一致；新建的 1 条铝合金精密管棒

材生产线能顺利通过安全、环保等

部门的审批手续； 

5、不考虑现有及将来可能承担的抵

押、担保事宜对被评估单位未来持

续经营的影响； 

6、假设国家现行的压延加工业行业

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无重大变化； 

7、假设科诺铝业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期满后仍可继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

认证，并继续享有 15%税率； 

8、假设已租赁的厂房、土地及设备

的合同到期后科诺铝业可以续租； 

9、本次评估假设基于目前物价水

平，未考虑未来的大宗商品价格的

变化； 

10、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人力不可抗

拒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有关利率、汇率、赋税

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

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高新

技术企业认证到期后继续

取得。 

3、假设资产组所涉及公司

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

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

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公司的经营者是负责的，并

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

其职务，核心团队未发生明

显不利变化。公司完全遵守

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4、假设资产组所涉及公司

的特定行政许可、特许经营

资格、特定合同项目等资质

到期能够接续，相关资质的

市场惯例未发生变化。 

5、假设资产组所涉及公司

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

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

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

一致。 

6、假设租赁合同到期后可

以按合理的价格续租。 

7、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

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资产

组所涉及公司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由上表可见，本次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对于主要假设、预测指标的确定依据较重组

报告书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 

项目 项目 
2017 年

4-12 月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 年 2023 年及以后 

重组

时 

 营业

收入

增长

率 

    6.93% 1.79% 1.77% 1.74% 
                                 

-    

 净利

率  
8.38% 9.07% 9.45% 9.40% 9.41% 9.45% 

                                 

-    

 折现

率 
10.63% 10.63% 10.63% 10.63% 10.63% 10.63% 

                                 

-    

项目  -  -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 年 2023 年 永续期 

2018

年商
 营业

收入
    6.53% 5.50% 5.22% 4.97% 4.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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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减

值测

试报

告 

增长

率  

 净利

率  
    8.32% 9.02% 9.31% 9.50% 9.67% 

             

-    

 折现

率  
    11.90% 11.90% 11.90% 11.90% 11.90% 

             

-    

本次重组的募投项目“年产 3 万吨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新材料项目”的实施主体为科诺

精工，项目投产后，科诺精工总产能较重组时将有所增加，因此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

与收购时所选取的参数略有差异，但是该差异较为合理。 

由上表可知，对于科诺精工 2018 年减值测试评估所选取的参数比如预测期净利率、

折现率与重组时所选取的预测期净利率、折现率取值区间基本一致，差异较小。 

公司认为，报告期末科诺精工的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关键参数、主要假设、预测指

标的确定依据是合理的，公司于2018 年度确认科诺精工的商誉减值损失8,875,664.73 元。 

综上，报告期商誉减值测试所选取参数、假设、指标的选取及存在差异情况是合理

的，公司报告期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是充分，合理的。 

（2）科诺精工连续两年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市场环境、行业情况、公司经营是

否发生重大变化，“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新材料项目”的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科诺精工原股东邱建平等 23 名补偿义务人承诺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保别不低于 3000 万元、3600 万元及 430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外及 2018

年度财务资助的影响数，实际完成情况2017年2,961.83万元、2018年3,412.24万元，2017、

2018 两年累计较业绩承诺金额差异为 225.93 万元，占 2017、2018 年度业绩承诺总额的

3.42%。标的公司业绩实现情况存在小幅的不及预期，主要系宏观经济及汽车行业的周期

性波动带来的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增速趋缓、增幅回落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整体市场

环境、汽车行业情况及标的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新材料项

目的可实现性未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实施按照原计划推进中。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1、公司已对科诺精工对应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关键参数、主要假设、预测指标

的确定依据进行补充说明；上市公司在对科诺精工的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较重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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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减值测试所选取参数、假设、指标不存在明显差异，不存在不谨慎、不合理的

情形；2018 年年报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充分、合理的。 

2、科诺精工连续两年未完成业绩承诺，主要系宏观经济及汽车行业的周期性波

动带来的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增速趋缓，增幅回落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整体市场

环境、汽车行业情况及标的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新材

料项目的可实现性未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实施按照原计划推进中。 

三、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公证天业”）认为： 

1、公司已对科诺精工对应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关键参数、主要假设、预测指标的确

定依据进行补充说明；上市公司在对科诺精工的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较重组报告书、以

前报告期减值测试所选取参数、假设、指标不存在明显差异，不存在不谨慎、不合理的

情形；2018 年年报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充分、合理的。 

2、科诺精工连续两年未完成业绩承诺，主要系宏观经济及汽车行业的周期性波动带

来的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增速趋缓，增幅回落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整体市场环境、汽

车行业情况及标的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新材料项目的可实

现性未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实施按照原计划推进中。 

 

问题 2、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8 年末存货余额为 38306 万元，未计提跌价准

备。发出商品金额为 14689 万元，占存货余额的 38%。请你公司补充说明：（1）存

货类型、库龄结构，是否存在滞销、损坏等情形，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2）存

在大量发出商品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和审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并请审计

机构说明对存货真实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性采取的审计程序，是否获取了充分的

审计证据并得出恰当的审计结论。 

回复： 

一、公司补充说明及回复： 

（1）存货类型、库龄结构，是否存在滞销、损坏等情形，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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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采购模式采用的是以单定采，生产经营模式采用的是以销定产。公司在接到

客户的正式订单或者框架合同后，根据客户的交期安排采购、生产、发货等；对于通用

物料，公司实行的是经济库存备料，同时考虑物料市场的供求关系，即如果物料属于卖

方市场时，公司会提前备好用量，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后安排生产计划排产。 

2018 年末公司存货余额为 38,305.72 万元,具体存货类型为原材料 6,988.11 万元、在产

品1,695.67 万元、库存商品 13,922.03 万元、发出商品14,688.61 万元、自制半成品 973.94

万元、委托加工物资 37.36 万元，具体的库龄结构见下表：  

单位：万元        

 存货类型 
3 个月以

内 
4 至 6 个月 

6 个月至 1

年 
1 年-2 年 2 年以上 合计 

原材料  6,623.90 164.13 130.10  69.99       -- 6,988.11 

在产品 1,515.61 180.07  -- --       -- 1,695.67 

库存商品 2,032.13 1,416.06 323.52  150.32       -- 13,922.03  

发出商品 13,717.50  971.10  --   --       -- 14,688.61 

自制半成品  973.94    --    --    --       -- 973.94 

委托加工物

资 
 37.36  --   --     --       --  37.36 

合计 34,900.44  2,731.36 453.62  220.31       -- 38,305.72 

由上表可见，公司存货中绝大部分库龄在 6 个月以内，其中 3 个月以内的存货占比

为 91.11%，6 个月以内的存货占比为 98.24%，公司存货不存在长期滞销的情形。公司每

年都会在第四季度对存货进行盘点分析，对于确实没有使用价值的或者个别没有销售订

单的存货会进行“改制”或报废处理，以保证公司所有的库存是有市场价值的，不存在滞销、

损坏等情形，不存在存货跌价的情形。 

（2）存在大量发出商品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按销售合同（订单）由发（送）货人员将商品送至客户经营场所或指定地点或

指定地点报关出口，在客户根据合同签署送货回单并验收合格或取得海关报关单前，将

这部分商品确认为发出商品；收到客户验收合格通知或取得海关报关单后，公司结转成

本并确认收入。 

公司存在大量发出商品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客户的验收周期较长且发货量较大。公司

的销售合同（订单）在签订时规定了验收标准，公司的商品发（送）至指定场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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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户都会按批次组织人员进行数量和质量的验收，在质量验收上根据不同产品领域的

标准进行验收，比如：轨道工程领域的“ 进场测试验收”、轨道车辆领域新车型的“上路

测试验收”、汽车领域的产品性能检测、个别产品领域还存在专业资质的中介机构检测验

收等，客户验收的时间长造成在短期内无法取得验收合格通知或外部验收凭证，使得公

司在报告期末存在大量发出商品。 

二、审计机构关于对存货真实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性采取的审计程序，是否

获取了充分的审计证据并得出恰当的审计结论的说明： 

针对存货真实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性，会计师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对与存货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和测试； 

（2）对存货实施了监盘程序，检查其数量及状况；选取样本，抽查存货明细账的数

量与盘点记录的存货的数量是否一致，以确定存货明细账数量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3）检查发出商品有关的合同、协议和凭证，选取样本对发出商品数量向对应客户

进行询证； 

（4）获取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执行存货减值测试，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

分。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会计师获取了充分的审计证据，认为公司存货是真实的、

减值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公司存货明细情况及发出商品相关的客户验收单或海关报关单，华泰联

合证券认为： 

1、公司已补充说明存货类型、库龄结构，公司存货不存在滞销、损坏等情形，

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2、公司存在大量发出商品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客户的验收周期较长且发货量较大，

公司在发货后、尚未收到客户签署的验收单前，将发出的产品确认为发出商品、不

提前确认收入，符合收入确认政策和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较为合理。 

四、会计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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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证天业认为： 

1、公司已补充说明存货类型、库龄结构，公司存货不存在滞销、损坏等情形，

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2、公司存在大量发出商品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客户的验收周期较长且发货量较大，

公司在发货后、尚未收到客户签署的验收单前，将发出的产品确认为发出商品、不

提前确认收入，符合收入确认政策和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较为合理。 

3、会计师已针对存货真实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性，执行了必要的审计程序，

并取得了充分的审计证据，认为公司存货是真实的、减值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问题 3、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8 年末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 120459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 57%。请你公司分业务类型补充说明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及账龄

分布，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占单一业务收入的比重及其变化，期后回款情况，信用

政策是否改变，主要客户偿付能力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

保荐机构和审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并请审计机构说明对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性采取

的审计程序，是否获取了充分的审计证据并得出恰当的审计结论。 

回复： 

一、公司补充说明及回复： 

（1）分业务类型的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及账龄分布： 

1）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 

单位：万元 

项目 橡塑产品 铝制品 

应收票据 2018 年末余额 28,206.97 1,510.82 

应收账款 2018 年末余额 75,783.28 14,957.71 

合计 103,990.25 16,468.53 

2）应收账款账龄分布： 

单位：万元 

应收账款 橡塑产品 铝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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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以内 67,390.28 15,647.88 

1－2 年 7,533.96 72.13 

2－3 年 2,745.64 39.01 

3－4 年 1,475.82 -- 

4－5 年 942.74 -- 

5 年以上 920.94 -- 

合计 81,009.38 15,759.02 

 （2）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占单一业务收入的比重及其变化 

1）2018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 橡塑产品 铝制品 

应收票据 2018 年末余额 28,206.97 1,510.82 

应收账款 2018 年末余额 75,783.28 14,957.71 

合计 103,990.25 16,468.53 

2018 年营业收入 167,006.66 42,638.89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62.27% 38.62% 

2）2017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 橡塑产品 铝制品 

应收票据 2017 年末余额 5,673.15 -- 

应收账款 2017 年末余额 70,601.18 -- 

合计 76,274.33 -- 

2017 年营业收入 127,039.35 --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60.04% -- 

注：公司于2018 年1 月完成对科诺精工的收购，因此 2017 年公司无铝制品业务。 

由上表可见，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占单一业务收入的比重变化不大。 

（3）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业务类型 
2018 年末余额 

（万元） 

2019 年 1-4 月回款金

额（万元） 
回款占比（%） 

橡塑产品 81,580.27 63,473.40  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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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制品 15,759.02 12,651.16  80.28  

（4）信用政策 

根据合同付款条件，公司大部分客户的结算方式为交货后 3-4 个月支付，主要客户的

信用政策未发生变化。 

（5）主要客户偿付能力情况       

    1）2018 年前 10大客户数据分析 

序号 客户名称 
2018 年末余额

（万元） 

2018 年销售收

入（万元） 

2019 年 1-4

月回款金额

（万元） 

回款占比

（%） 

1 客户一注 
9,202.59 21,542.68 4,933.96 53.61 

2 客户二 2,180.62   11,316.31  2,180.62 100.00         

3 客户三 2,938.98 9,490.05 2,938.98 100.00 

4 客户四 574.97 7,749.80 574.97 100.00 

5 客户五 2,341.17 7,648.91 2,341.17 100.00 

6 客户六 608.26 4,521.06 608.26 100.00 

7 客户七 1,199.88 4,393.74 1,199.88 100.00 

8 客户八 980.66 4,136.68 980.66 100.00 

9 客户九 1,453.95 3,979.27 869.36 59.79 

10 客户十 774.13 3,948.37 774.13 100.00 

 注：2019 年5 月，公司收到客户一的货款4,869.76 万元，2019 年1-5 月回款占比达 100%。 

  2）2018 年前 10 大客户 2017 年对应数据分析 

序号 客户名称 
2017 年末余额

（万元） 

2017 年销售收

入（万元） 

2018 年 1-4

月回款金额

（万元） 

回款占比

（%） 

1 客户一 
3,378.20 14,856.91 3,378.20  100.00  

2 客户二 1,845.93 9,485.02 1,845.93 100.00 

3 客户三 2,409.44 6,466.07 2,409.44  100.00  

4 客户四 21.57 408.22 21.57  100.00  

5 客户五 2,424.69 2,832.52 1,604.54  66.18  

6 客户六 640.86 4,407.33 640.86  100.00  

7 客户七 975.71 3,029.26 975.7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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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客户八 1,680.22 4,194.41 1,680.22  100.00  

9 客户九 626.55 2,226.81 411.86  65.73  

10 客户十 599.43 3,056.54 599.43  100.00  

由上表可见，公司 2018 年销售额前十名客户为行业内知名企业，信誉情况较好， 2019

年1-4月回款比例较高，与2017 年相比，偿付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6）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①橡塑产品 

单位：万元 

橡塑产品-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 坏帐准备 净额 

单项计提 570.89 342.53 228.35 

1 年以内 67,390.28 2,021.71 65,368.57 

1－2 年 7,533.96 753.40 6,780.57 

2－3 年 2,745.64 549.13 2,196.51 

3－4 年 1,475.82 737.91 737.91 

4－5 年 942.74 471.37 471.37 

5 年以上 920.94 920.94 -- 

合计 81,580.27 5,796.99 75,783.28 

  ②铝制品 

单位：万元 

铝制品-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 坏帐准备 净额 

单项计提 - - - 

1 年以内 15,647.88 782.39 14,865.48 

1－2 年 72.13 7.21 64.92 

2－3 年 39.01 11.70 27.31 

3－4 年 - - - 

4－5 年 - - - 

5 年以上 - - - 

合计 15,759.02 801.31 14,957.71 

由上表可见，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主要集中在橡塑产品，橡塑产品中以轨道交通用产

品和建筑用产品为主，这与其行业特点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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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轨道交通和建筑行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应收账款回款相对较慢； 

（2）按照行业惯例，轨道交通项目一般会留取 5-10%的款项作为质保金，在项目竣

工后2-5 年内支付。 

轨道交通和建筑行业客户，规模大、资信良好、实力雄厚，与公司有着长期的合作

关系的公司，应收账款有较强保障，以前年度发生坏账的情况较少；公司针对不同客户

按规模、财务状况、合作年限、银行信用等进行分类管理，采取不同的信用控制手段，

并且公司加大营销人员的绩效考核、督促营销人员与客户经常对账并催收货款，减少坏

账的发生。公司根据坏账政策，对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 6,598.30 万元，较为充分。 

二、审计机构关于对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性采取的审计程序，是否获取了充分的

审计证据并得出恰当的审计结论的说明： 

针对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性，会计师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对公司销售与收款循环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和测试。 

（2）获取公司坏账准备计提表，检查计提方法是否按照坏账政策执行，重新计算坏

账计提金额是否准确。 

（3）通过分析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和客户信誉情况，并执行应收账款函证及替代测

试程序，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4）与销售合同进行核对，检查质保金或尾款未付情况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5）对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主要客户进行工商及其他信息搜索，检查客户是否存在

破产倒闭或大额债务无法偿还等情况。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会计师获取了充分的审计证据，认为公司坏账准备计提充

分。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公司已补充说明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及账龄分布，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占

单一业务收入的比重及其变化，期后回款情况，公司信用政策未发生改变，主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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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偿付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三、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公证天业认为： 

1、公司已补充说明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及账龄分布，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占单一业务收入的比重及其变化，期后回款情况。 

2、会计师已针对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性，执行了必要的审计程序，会计师认为公

司信用政策未发生改变，主要客户偿付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问题 4、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8 年末对自然人宋健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73 万

元，账龄为 1 至 3 年。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应收自然人宋健及其他自然人款项的形成

事由，未及时收回的原因，是否存在董监高及关联方、大股东及关联方挪用、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是否存在业务员代收货款、客户现金交易及汇入第三方账户

的情形，公司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完善并得到有效执行。请保荐机构和审计机构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补充说明及回复： 

2018 年末其他应收款中自然人宋健 73 万元及其他自然人的余额，主要是销售人员出

差备用金或销售办事处备用金，未及时收回的主要原因为：宋健为西南办事处负责人，

该办事处分管四川和重庆业务，为公司规模较大的销售办事处，该款项作为西南办事处

备用金滚动使用。上述款项不属于董监高及关联方、大股东及关联方挪用、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的情形。上述款项不涉及业务员代收货款、客户现金交易及汇入第三方账户的情

形。 

公司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销售人员或办事处资金借用时需经销售总监批准并担

保、财务部审核办理，超过公司规定的要由公司总经理审批，公司相关内控制度完善并

得到有效执行。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W[2019]E1099 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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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控制鉴证报告》，海达股份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规定的标准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备用金借款审批单、其他应收款的具体明细及公司

客户回款的银行对账单，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公司已补充说明应收自然人宋健款项的形成事由，未及时收回的原因，上述款

项不存在董监高及关联方、大股东及关联方挪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不存

在业务员代收货款、客户现金交易及汇入第三方账户的情形。根据会计师出具的《内

部控制鉴证报告》，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 

三、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公证天业认为： 

公司已补充说明应收自然人宋健及其他自然人款项的形成事由，未及时收回的

原因，不存在董监高及关联方、大股东及关联方挪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不存在业务员代收货款、客户现金交易及汇入第三方账户的情形，公司相关内控制

度完善并得到有效执行。 

 

 

问题 5、年报显示，你公司重要在建工程“设备安装及其他零星工程”近三年发

生额分别为 1986 万元、1415 万元、2042 万元，三年累计投入 5443 万元，累计转入

固定资产金额 4381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设备安装及其他零星工程”具体内容，

真实性及核算依据，承建方及其与你公司客户及关联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关联

关系。请保荐机构和审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补充说明及回复： 

（1）近三年设备安装及其他零星工程中大额项目的具体内容及核算依据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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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年末

余额 

近 3 年在建工

程增加金额 

近 3 年转固

金额 

在建工程

2018 年末余

额 

归属年

度 

立体仓库项目 -- 649.50 -- 649.50 2018年 

塑料挤出线 -- 213.17 -- 213.17 2018年 

橡胶挤出线 -- 44.70 -- 44.70 2018年 

聚氨酯设备组 -- 47.70 -- 47.70 2018年 

橡胶 14#线  -- 27.34 -- 27.34 2018年 

塑料 10 号线 -- 22.76 -- 22.76 2018年 

190 开炼机改造  -- 288.06 288.06 -- 2018年 

4#线--150 流水线  -- 294.32 294.32 -- 2016年 

SAP-ERP 项目相关设

备  
-- 484.20 484.20 -- 2016年 

变电站（清华塑机）  -- 152.63 152.63 -- 2017年 

橡胶 5 号线  -- 194.87 194.87 -- 2018年 

汽车塑料 6 号线  -- 44.54 44.54 -- 2017年 

橡胶 10#线  -- 250.48 250.48 -- 2017年 

橡胶 10#A 线  -- 23.83 23.83 -- 

2016年

及2017

年 

橡胶 11#线  -- 452.92 452.92 -- 2017年 

橡胶 12#线  -- 99.39 99.39 -- 2017年 

橡胶 15#线  -- 446.05 446.05 -- 2018年 

橡胶 16#线  -- 536.66 536.66 -- 2018年 

橡胶 9#线 -- 602.86 602.86 -- 2016年 

压机 3200T  -- 353.07 353.07 -- 2016年 

其他零星工程 336.57 214.10 156.88 393.79 

2016

年、
2017

年、

2018年 

合计 336.57 5,443.17 4,380.77 1,398.97  

上述设备及工程项目，主要是橡胶生产线和 SAP-ERP 项目新增设备的投入，能对应

到采购合同及具体的实物资产，真实存在；相关设备在报告日已到公司尚未安装或已安

装尚未验收，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此在“在建工程”中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2）设备安装及其他零星工程（大项目）主要承建方或供应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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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近 3年在建工

程增加金额 

主要承建方或供应商

名单 

设备采购金

额 

占比

（%） 
归属年度 

立体仓库项

目 
649.50 单位一 576.00 88.68 2018 年 

橡胶 9#线 602.86 单位二 373.50 61.96 2016 年 

橡胶 16#线 536.66 单位三 448.72 83.61 2018 年 

SAP-ERP 项

目零星设备 
484.20 

单位四 
410.85 84.85 2016 年 

橡胶 11#线 452.92 单位五 403.42 89.07 2017 年 

橡胶 15#线 446.05 单位六 392.67 88.03 2018 年 

压机 3200T 353.07 单位七 225.47 63.86 2016 年 

4#线--150 流

水线 
294.32 

单位八 
192.31 65.34 2016 年 

190 开炼机改

造 
288.06 

单位九 
284.62 98.80 2018 年 

橡胶 10#线 250.48 单位十 221.37 88.38 2017 年 

塑料挤出线 213.17 单位十一 132.56 62.18 2018 年 

合计 4,571.30  3,661.48 80.10  

上述承建方或供应商，与公司客户及关联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无关联关系。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公司与承建方或供应商的相关合同，查看上述供应商的工商信息，并查看工

程现场，与公司高管访谈，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1、公司已补充说明 “设备安装及其他零星工程”具体内容，真实性及核算依据，

符合其实际情况，在“在建工程”中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

定。 

2、有关承建方及其与上市公司客户及关联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公证天业认为： 

1、公司已补充说明“设备安装及其他零星工程”具体内容，真实性及核算依据，

符合其实际情况，在“在建工程”中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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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2、有关承建方与上市公司客户及关联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问题 6、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应收

账款、预收账款，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营业成本、存货、应付账款、

预付账款的勾稽关系。 

回复： 

一、公司补充说明及回复：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应收账款、预收账款之间的勾稽

关系 

会计报表科目 金额 

营业收入 213,006.90 

应收票据 2018 年末金额 -29,717.79 

应收票据 2018 年初金额 5,673.15 

应收票据—科诺精工企业合并影响数据 241.39 

应收账款（原值）2018 年末金额 -97,339.29 

应收账款（原值）2018 年初金额 75,894.07 

应收账款—科诺精工企业合并影响数据 11,444.77 

预收款项 2018 年末金额 679.28 

预收款项 2018 年初金额 -1,242.14 

预收款项—科诺精工企业合并影响数据 -102.79 

增值税销项金额 33,167.52 

财务费用-汇兑损益 114.51 

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调整 -48,669.98 

坏账核销 -113.84 

合计 163,035.75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63,035.75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营业成本、存货、应付账款、预付账款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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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勾稽关系 

会计报表科目 金额 

营业成本 161,498.68 

营业成本-折旧及摊销 -3,938.76 

营业成本-职工薪酬 -21,784.35 

预付款项 2018 年末金额 1,233.20 

预付款项 2018 年初金额 -2,085.94 

预付款项—科诺精工企业合并影响数据 -617.69 

存货 2018 年末金额 38,305.72 

存货 2018 年初金额 -29,530.46 

存货—科诺精工企业合并影响数据 -7,163.08 

应付票据 2018 年末金额 -17,682.45 

应付票据 2018 年初金额 6,845.00 

应付票据—科诺精工企业合并影响数据 811.46 

应付账款 2018 年末金额 -47,611.23 

应付账款 2018 年初金额 37,507.79 

应付账款-未付固定资产性质款项 2,314.36 

应付账款—科诺精工企业合并影响数据 2,711.64 

增值税进项金额 24,335.52 

银票及信用证保证金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558.94 

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调整 -44,861.11 

合计 100,847.2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0,847.22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6 日 


